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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第 2 條

本辦法所稱區段徵收土地，指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得予標

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可供建築土地。

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區段徵收土地採行標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

之選擇，應由區段徵收土地之管理機關（以下簡稱管理機關）依程序簽報

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核定。但為引進民間投資或參與公共建設辦

理設定地上權者，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簽報本府核定採公開招標或

專案設定地上權予特定對象方式辦理。

第 3 條

管理機關辦理本市區段徵收土地之標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，應以公開

招標方式為之。

公開招標公告得依標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之不同，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依據。

二、土地標示及面積。

三、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管制。

四、土地開發建設期限。

五、租賃或設定地上權期限。

六、投標資格。

七、受理投標期間。

八、標售、標租底價或地上權權利金底價及地租。

九、押標金金額。

十、領取投標須知、標單之時間及地點。



十一、投標應備書件。

十二、開標時間及場所。

十三、價款、租金、租賃擔保金、地上權權利金、地租之繳交期限及方式

      。

十四、土地點交方式及期限。

十五、其他必要事項。

前項公告期間不得少於十四日，除於本府及土地所在地之區公所公告欄或

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場所公告外，並應於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管理機關網站

公告或刊登新聞紙。

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設定地上權，應依下列情

形辦理：

一、採公開招標方式者，應於招標公告前辦理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及徵詢

    意見，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採專案設定地上權予特定對象方式者，應擬具計畫書提請本市區段徵

    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後，報經本府核定。

第 9 條

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應繳金額或簽訂契約者，除因不可歸責於得標

人之事由，經本府准其展延期限者外，視為拋棄得標權利，其已繳納之押

標金不予退還，本府並得通知候補得標人遞補之。

特定對象未於規定期限內簽訂契約者，除因不可歸責於特定對象之事由，

經本府准其展延期限者外，視為拋棄簽約權利。

第一項情形無候補得標人時，由次高價投標人照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，並

限期繳納應繳納之金額；次高價投標人不同意依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或逾

期未表示同意時，由本府重新公告辦理標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。

第 16 條

設定地上權得標人於得標後三十日內，應與本府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。特



定對象於收受本府通知後三十日內，亦同。

設定地上權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雙方當事人。

二、土地標示及面積。

三、地上權存續期間。

四、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。

五、土地用途及使用限制。

六、土地、地上物出租及出借之限制。

七、地上權移轉、信託及設定他項權利之限制。

八、地上權權利金金額、繳款方式及期限。

九、地租金額、繳款方式及期限。

十、地租調整方式。

十一、稅捐及規費負擔。

十二、得終止契約之事由。

十三、地上權消滅後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理方式。

十四、違約事項及罰則。

十五、履約保證金。

十六、特約事項。

設定地上權之土地面積，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為準。

設定地上權契約簽訂後，由得標人或特定對象會同本府申請地上權設定登

記；地上權設定登記後，管理機關應以現況辦理點交，製作點交紀錄。得

標人或特定對象要求鑑界者，管理機關應會同辦理。

地上權設定登記及鑑界所需費用，由得標人或特定對象負擔。


